
山东农业大学教务处通知 

教通字【2017】21 号 

 

关于对 2016 年度“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

计划”创新训练项目进行中期检查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：  

根据《山东农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山农大办字【2012】59 号）的规定，决定对 2016

年度创新训练项目进行中期检查。现通知如下。  

一、时间安排  

第 10-11 周（5月 1 日-5 月 11 日）。  

二、检查对象 

2016 年立项项目。 

三、检查程序 

（一）各项目组认真进行自查，填写《“国家级大学生创新

创业训练计划”创新训练项目中期检查报告书》一份（下载地址：

教务处-下载中心-实践教学表格），并对开展的研究工作形成书

面总结报告， ppt 进行汇报（汇报内容包括研究背景、研究方法、

研究过程、研究成果、下一步计划等）。项目人员及其它需要变

更的，填写《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变更申请表》报学

院审批。同时，将总结报告的纸质及电子版和《大学生创新创业

训练计划项目研究记录本》、《中期检查报告书》交学院。 



（二）学院可结合 2015 年度项目结题验收工作一起进行,组

成检查组，组织项目主持人进行 ppt 汇报，并根据中期检查报告

书、研究记录本及项目主持人汇报情况给予建设性的指导，填写

检查意见，检查结束后，研究记录本返还项目组。 

四、材料报送 

请各学院于 5 月 11 日前，将 ppt 汇报材料、《中期检查报

告书》和总结报告报送实验室管理科(1 号楼 423 房间), 电子版

以“2016 中期-学院-主持人姓名”压缩文件发送至邮箱

Renxx@sdau.edu.cn。 

 

附件： 

1.2016 年度“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”创新训练项

目一览表 

2.各类材料格式要求 

3.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变更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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